
供销合同

购货方 (甲 方):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成果中心

代表人:仇靖雯

供货方 (乙方): 北京新源志勤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

代表人: 张长江

经甲、乙双方充分协商,特订立以下供销合同,以便共同遵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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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产品的名称、品种、数量、价格和附件 :

包括以下附件 :

● 两个可充电的锂离子电池组 (每 4-6小 时 )

● 110/220交流电压电池组充电器/适配器

● 防尘耐水高冲力外壳

● 密封防水的携带式仪器箱

●  USB数据线

● WindowsTM兼容的数据传输 PC软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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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触摸屏液晶显示器

● 密码保护安装,多级用户定义安全操作

第二条 交货时间、地点、方法及验货 :

1. 交货时间:现货。

2, 交货地点:客户所在地

3, 交货方法:乙方免费送货。

4, 验货:交货时现场验货。

第三条 付款方式、银行帐号

1, 付款方式:货到验收合格—
次性付清全款

2, 银行帐号 :

开户银行:中 国光大银行北京学院路支行

开户名:北京新源志勤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

则κ乓贾:7505o18800007o253

第四条 乙方的违约责任

1.乙 方不能交货的,应向甲方偿付不能交货部分货款的 15%的违约金 ;

2.乙方所交产品品种、型号、规格不符合合同规定的,由 乙方负责包换或包修,并

承调换或退货而支付的实际费用 ;

3.乙方逾期交货的,应比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延期付款的规定,按逾期交货部分货

款计算,向 甲方偿付逾期交货的违约金,并承担甲方因此所受的损失费用。

第五条 甲方的违约责任

1.甲 方中途退货,应向乙方偿付退货部分货款 15%的违约金 ;

2,甲 方自提产品未按供方通知的日期或合同规定的日期提货的,应比照中国人民银

行有关延期付款的规定,按逾期提货部分货款总值计算,向 乙方偿付逾期提货的违

约金,并承担乙方实际支付的代为保管、保养的费用 ;

3,甲 方逾期付款的,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延期付款的规定向乙方偿付逾期付款

的违约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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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不可抗力

甲乙双方的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,应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

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,在取得有关主管机关证明以后,允许延期履行、部分

履行或者不履行合同,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兔予承担违约责任。

第七条 培训: 乙方于甲方提货时为甲方提供使用和安全知识培训

第八条 保修: 手持式岩矿分析仪保修期为两年,从仪器验收合格之日算起,人为损坏不在

保修范围。其中充电电池、各种附件均不在保修范围之内。

第九条 本合同如发生纠纷,当事人双方应当及时协商解决,协商不成时,任何一方均可请

业务主管机关调解,调解不成,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第十条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。合同执行期内,甲 、乙双方均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

合同。合同如有未尽事宜,须经双方共同协商,做 出补充规定,补充规定与本合同

具有同等效力。本合同正本一式两份,甲方执一份,乙方执一份。

购货方 (甲 方):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成果中心 (公章)

代表人:仇靖雯

供货方 (z

代表人 :张

开发有限责任公司

签订时间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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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持式岩矿分析仪配置表

序 号 设备名称 品牌 型号 数量

1 手持式岩矿分析仪主机 奥林巴斯 VCA 厶
囗

2 数据传输线USB 奥林巴斯 l本艮

3 14,4V高容量锂电池 奥林巴斯 2个

4 充电器适配器 奥林巴斯 1套

5 智能接驳座 奥林巴斯 l个

6 Kapton Window备件薄膜 奥林巴斯 10片

7 高密度防震手提箱 奥林巴斯 1个

8 软件备份U盘 (8G) 奥林巴斯 l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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